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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運輸署實施的新規定 
 

有關運輸署實施的新規定，汽車驗車時若發現特定的故障，會暫時吊銷車輛牌

照，需拖走維修，之後再複檢。其實所有商用車輛包括的士、小巴等車輛，都

需要在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檢驗，在檢驗完如發現有特定的故障，都會暫

時吊銷車輛牌照及需拖走維修，在這個運輸署的新規定沒有影響。唯獨發牌六

年以上的私家車，每年需要驗車，在驗車時如發現有特定的故障，亦會暫時吊

銷車輛牌照及需拖走維修，但是因為署方發現有一些不守規矩的人士，在車輛

牌照暫時吊銷期間強行駕駛車輛離開運輸署指定的驗車中心，不聽指示，運輸

署為了堵塞這個漏洞，所以要加強管制這些危險車輛，以免其他道路使用者受

害，甚至這些危險車輛仍在路上行駛時遇到交通意外，因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令

受害者無法索償。因為政府認可的驗車中心無權沒收車輛牌照（俗稱行車證），

所以該車輛如強行在路上行駛時是無人知道這是一輛危險車輛，只有執法警員

才能偵測到這輛車是危險車輛及已暫時吊銷了牌照，駕駛者將會被檢控駕駛一

輛無有效牌照及沒有第三者保險的車輛在路上行駛。 

 

這個新規定主要目的是希望所有車主加強維修及保養其車輛，在驗車前先交予

一些政府認可的車輛維修員檢查後才前往驗車。 

 

另外一個目的是因為政府指定的驗車中心無權簽發取消車輛暫時吊銷令，必須

由運輸署的驗車主任去簽發，如果車輛覆檢時在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進

行，車主便可即時取得這個取消車輛暫時吊銷令（俗稱 VE2），不會費時失事，

省卻很多時間，主要目的是保障及方便車主。況且每年在政府指定驗車中心被

暫時吊銷牌照的車輛只佔全年總驗車數的 0.38%，請各位不用擔心這個新規定

對車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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